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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银发〔2018〕7 号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印发  
《上海市中资非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  
非主报告行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 

 

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

制商业银行上海(市)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分行，上海

银行，其他城市商业银行上海分行，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上海分

公司，上海市各外资银行非主报告行： 

为适应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对强化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

要求，科学、有效地组织金融统计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上海市金融

机构金融统计工作水平，准确、及时、全面地完成各项金融统计

任务，根据《金融统计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规，结合上海市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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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上海市中资非法人金融机

构和外资银行非主报告行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附件：上海市中资非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非主报告

行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 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

2018 年 1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 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5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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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   

上海市中资非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  

非主报告行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  
   

第一章  总则  

    第一条  为适应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深化对强化金融统计数

据质量管理的要求，科学、有效地组织金融统计工作，进一步提

高上海市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工作水平，准确、及时、全面地完成

各项金融统计任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、

《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、《金融统计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以及有关统计工作制度，结合上海市金融统计工作的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 第二条  考核内容和标准本着科学、合理，注重可比性、可

计量性和一贯性的原则。  

    第三条  考核对象：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，

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(市)分行，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分行，上海银行（上海地区），其他城

市商业银行上海分行，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上海分公司和外资银

行非主报告行。  

    第四条  考核内容：①金融统计数据报送的及时性、完备性、

准确性；②各项情况反映的及时性及质量；③统计调研工作；④

统计综合组织管理工作，包括统计管理制度建设、统计系统和统

计人员配备、统计检查、培训等工作的开展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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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考核的金融统计数据专指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

查统计研究部金融统计处报送的各项统计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按

照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（包括理财与资金信托统计制度、标准

化存贷款综合抽样统计制度等金融业统计制度）和地区特色统计

要求报送的金融统计数据。  

    第五条  考核年度为上年12月至当年11月。在考核年度内若

报送数据不满9个月的机构不列入考评范围。  

   

第二章  金融统计工作考核内容  

    第六条  考核总成绩为100分，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：  

    （一）各频度金融统计数据报送的及时性、完备性、准确性

30分  

    1、金融统计数据报送的完备性和准确性20分  

考核各频度金融统计数据（包括上海地区特色金融统计报表）报

送质量。统计数据填报不符合金融统计制度规定或人民银行相关

填报要求的，视为错报，根据差错大小和情节后果，扣1-2分；漏

报金融统计制度规定的统计指标或数据表单的，每次扣1分，扣完

为止。  

    2、金融统计数据报送的及时性10分  

各金融机构报送上海地区特色金融统计报表（包括但不限于本外

币存贷款旬报、自贸区全部存贷款调查月报等）超过规定报送截

止时间的，视为迟报，迟报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 

    （二）各项情况反映的及时性及质量30分  

    1、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和金融统计数据变动情况反映10分  

各金融机构如出现因会计制度、会计科目、会计计量和统计口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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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，或者发生重大业务创新活动、业务管理体制调整等情况而

影响统计数据可比性的，以及出现统计人员变更等情况的，应在

事件发生当月月底前或按规定时间及时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

统计研究部书面反映。若发现未及时反映，一次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  

各金融机构应在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各频度金融统计数据报送截

止时间前，报送当期金融统计数据集中系统表单审核表，迟报或

统计数据表单审核表变动原因说明不符合要求的，每次扣1分，扣

完为止。  

    2、金融统计分析报告20分  

分为时效和质量两部分。时效5分，统计分析报告未在规定时间内

报送的（以进入人行FTP系统或传真机记录时间为准），迟报1天

扣2分，扣完为止；一次迟报2天以上的，此项不得分。质量15分，

按照观点明确、结构清晰、能反映当期统计数据突出变化 

及其原因的，分为优（12-15分）、良（8-11分）、一般（4-7分）、

差（0-3分）4档，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综合评分。  

    （三）统计调研工作20分  

分为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布置并组织的统计工作

专题调研（包括要求金融机构反映统计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

题及建议等情况）、统计专题调查及快速调查，以及由金融机构

自行开展的统计调研。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依据金

融机构报送的情况反映、调研报告、调查材料的篇数、时效性和

质量进行综合评分。  

    （四）统计综合组织管理工作20分  

    1、统计内部管理考核10分。考核各金融机构的金融统计内部

管理工作，包括各机构是否建立完备的统计管理制度和完善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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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统计岗位职责、操作流程及内部分工；是否配备业务熟练的统

计人员至少2名，实行A、B角制；是否按要求每年在本系统内有计

划地组织业务培训；是否建立金融统计数据报送应急预案，开展

金融统计应急预案演练；是否按照金融统计制度和金融统计标准

化分类要求，完善业务系统和统计系统设置，提高系统自动化水

平，保障统计基础信息采集和数据归并口径准确；是否对各类原

始报表、分析材料、数据库建立严格的管理备份制度。考核分为

优（9-10分）、良（6-8分）、一般（3-5分）、差（0-2分）4档，

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综合评分。  

    2、金融统计检查工作（10分）。考核金融机构金融统计检查

制度完备性和金融统计检查工作开展情况。其中：时效考核2分，

金融统计自查报告、金融统计自查登记表迟报的，每项扣1分；质

量考核8分，从检查工作的制度设计、组织领导、检查实施过程、

检查内容、检查方法、检查发现问题及原因分析、整改措施和自

查登记表填报规范性等方面对统计检查工作和检查报告质量评

分。  

    第七条 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根据上年12月至

当年11月各机构金融统计工作情况，按考核成绩排序，评出一、

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  

   

第三章  附则  

    第八条  本考核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。在此之前执行

的考核办法同时废止。  

    第九条 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每年12月对考核

结果进行通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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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条 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统计研究部负责解

释。  

   

  

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

 

 

 


